
朝陽科技大學    學年度赴國外姊妹校交換學生申請表 

姓名 

 中文: 系別年級  學號  

 英文: 
(與護照同) 

身分證字號  
出生年

月日 
 

通訊 

地址 
 

聯絡電話  

手機號碼  

e-mail  

交流學校

及系所 

第一志願 

 

 

就讀之學期 
 □ 一學期 

 □ 一學年 

第二志願 

 

 

 

 

 

繳附資料 
□ 歷年英文成績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英文在學證明書 

 □ 交換學生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師長推薦函  
□ 總成績中文排名證明書                   □ 學習計劃書 

※ 本人確實了解本申請表各欄，且所填附資料均屬實。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所 

審核意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順序：         

國合處 

審核意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選順序：         

校長核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3.10.修正  

 

 

 
 

附件 1 



交換學生家長同意書 

本人            同意子弟             參加     學年

度第  學期與    學年度第  學期，朝陽科技大學與                     
(以下簡稱該校)之交換學生計畫，並同意校方所訂之下列事項： 
 
1. 同意朝陽科技大學與該校交換學生施行作業原則內所訂事

項。 
2. 同意朝陽科技大學對交換學生之學籍安排。 
3. 同意目前就讀系所對交換學生之課業安排。 
4. 同意子弟於該校所修習課程學分依「本校學分抵免辦法」規

定進行抵免手續。 
5. 同意子弟赴該校就讀期間，需遵守其住宿規定。 
6. 同意子弟於該校就讀期間應遵守校方與當地法律之約束。 
7. 同意對子弟於交換學生期間之經濟支援。 
 
 
 
 
 

家長簽章          
 
 

 日   期              
 



朝陽科技大學 
交換學生學切結書 

 
 

本人   自願參加朝陽科技大學與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該

校)所舉辦之交換學生計畫，自民國    年  月起至    年   月
止，為期一學期或一年。且同意接受以下條文約定： 
 
1. 同意遵守朝陽科技大學與該校之交換學生協定事項。 
2. 同意於交換期間遵守該校之校規與當地法律之約束。 
3. 同意於交換期間不得無故曠（缺）課或從事其他與交換學生活

動無關之行為。 
4. 同意於課程結束後立即回國，不得滯留國外。 
5. 同意於該校所修習課程學分依「本校學分抵免辦法」規定進行

抵免手續。 
6. 同意於回國後接受目前就讀系所與本校之學籍安排，且若因修

習之學分數不足導致無法如期畢業時定無異議。 
7. 若有不遵守上述約定者，願受朝陽科技大學校規之處分。 
 
 
 
 

立據人簽章         
 
 

日  期          
 

 
 


